　　Amyraldism 亞目拉都主義 這個詞來自亞目拉都（Moise Amyraut, 1596～1664）這名字的拉丁文詞式；亞目拉都很可能是法國邵瑪學院（Academy of Saumur）最出色、最有影響力的更正教教授。秀瑪學院是法國改革宗教會議會在1598年決定設立的，名揚四方，吸引許多優秀的學者加入教授團，學生慕名而至的就很多了。可惜1685年的南特諭旨（Edict of Nantes）為法王路易十四（Louis XIV）取消，因而關閉了這學院。
　　邵瑪學院有兩方面是很突出的，就是鼓勵先進的思想，和特別重視貴族和富人；在哲學的層次，他們強烈擁護拉米斯（Ramus{\LinkToBook:TopicID=985,Name=Ramus, Petrus, Pierre de la Ram ●拉米斯}）的思想，有別於色當（Sedan）、日內瓦（Geneva），和萊頓（Leiden）等較傳統的院校採用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e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57,Name=Aristotelianism}）的邏輯。在神學思想上，他們以卡美隆（John Cameron, 1579～1625）為首。卡美隆只在邵瑪教了三年書而已（1618～21），在授業其間，他深深地影響三個學生︰迦帕（Louis Cappel, 1585～1658）、柏拉斯（Josue de la Place，拉丁文為Placaeus, 1596～1655），和上述的亞目拉都。
　　這三人的思想都引起過廣泛的討論，因而擴闊了法國改革宗（Reformed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}）的正統神學。迦帕認為希伯來文版本的聖經，原本是有母音的，這與巴塞爾的布斯多夫（Johann Buxtorf of Basel）的觀點不同，後者認為希伯來文聖經的音註，是後來由馬所拉學者〔Masoretes；參聖經批判學（Biblical Cri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13,Name=Biblical Criticism}）〕加上去的，為的是幫助人準確地讀出希伯來聖經。日後的研究擁護他的說法，原版本的聖經確是沒有加註母音，但仍能建構一套明確的真理標準。柏拉斯倡議間接歸算論（mediate imputation），認為亞當（Ada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,Name=Adam}）的後人不是因亞當犯的罪，罪就直接歸到他們頭上。他們只是因著亞當犯罪的結果，生下來的性情就是敗壞的；令神不悅的，只是他們敗壞的性情而已。1645年的沙靈頓國家議會（the National Synod of Charenton）對這個思想有保留，但邵瑪學院的神學家則認為，這個會議並沒有定柏拉斯的思想為錯。
　　無可置疑，亞目拉都是這學院最著名的神學家，他從1633年開始在邵瑪執教，直到1664年離世為止。在這期間，他致力於幾項教義的解釋和爭辯，如神恩典的範圍、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，以及基督贖罪的範圍（Atonement, Extent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69,Name=Atonement, Extent of}）。
　　亞目拉都的工作有一個很遠大的理想，就是想把正統改革宗思想的尖銳性稍為軟化，以減輕它與羅馬天主教的衝突，進而促使改革宗與信義宗能攜手合作。在他的《論預定論》（Traite de la Predestination, 1634），他說神本於對全人類的愛，差遣祂的兒子主耶穌基督來到世上，為所有人的罪而死，使人人都可以享受救恩。但因為人不能本於自己的力量來悔改和相信，神就只揀選一些人來接受祂的聖靈，這些人就是蒙揀選的。換句話說，在救恩的預備上，神的恩典是普世的，但在救恩的施行上，它卻是獨特的。亞目拉都認為這樣解釋救恩，既符合多特會議（Dort, Synod of{\LinkToBook:TopicID=378,Name=Dort, Synod of}）的規定，同時亦與聖經的教導和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的精神吻合，也能與十七世紀中葉正統改革宗思想的揀選論相和。
　　亞目拉都的思想，深受邵瑪同仁的支持，連當時在巴黎附近深具影響力的改革宗沙靈頓教會也接納；可惜卻為幾個重要人物激烈反對，包括了色當的慕連（Pierre du Moulin of Sedan, 1568～1658）、荷蘭的利域（Andre Rivet, 1572～1651），以及日內瓦的史賓咸（Friedrich Spanheim, 1600～49）。結果亞目拉都的見解在全國亞倫遜議會（the National Synod of Alenc<on, 1637）上被否決，但沒有被判為異端。由此便引發一場激辯，直到1661年；其間有三段時間是特別厲害的，分別為1634～7、1641～9，及1655～61。最後一段的爭辯是由戴立（Jean Daille或Dallaeus，1594～1670）和底斯瑪列（Samuel Desmarets或Maresius，1599～1673）發動的，亞目拉都並未參與其中。
　　後人對邵瑪神學的影響有不同的評估，其一是認為它減弱了改革宗神學的團結，使人更容易離棄正統改革宗思想；其二是認為它可能影響了路易十四，使他和臣子以為改革宗思想與天主教之間，其實分別不是那麼大，因此錯誤地以為南特諭旨不會在法國造成太大的擾亂。另一方面，邵瑪學院的三個神學家合作，寫成一套巨著《邵瑪神學》（Theses Theologicae Salmurienses，二冊四部，1664及1665兩版），這書有很長一段時間成了修讀神學的人所用的教科書。
　　亞目拉都在邵瑪的一個學生及繼承者柏桑（Claude Pajon, 1625～85），再把他的思想推前一步，說聖靈的重生（Regener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00,Name=Regeneration}）工作，只是光照人的心思，使人心意轉回，若沒有聖靈的工作，人是不能自己改變什麼的（參功德，Merit{\LinkToBook:TopicID=785,Name=Merit}）。這個思想亦為朱理諾（Pierre Jurieu, 1637～1713）激烈反對，增加邵瑪神學的爭辯性。在1675年，海德格（J. H. Heidegger{\LinkToBook:TopicID=544,Name=Heidegger, Martin 海德格}）、吞靈丁（F. Turretin, 1623～87）和善那（L. Gernler）寫了一份文件《瑞士合一信條》（Formula Consensus Helvetica），專門反對邵瑪神學。但邵瑪神學已經傳開，跟隨的人亦眾；結果到南特諭旨取消後，法國更正教的信徒便要四處逃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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